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
玉林市人民政府2023年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

玉政办函〔2023〕2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各开发园区管委，市政府各委办局：
《玉林市人民政府2023年立法工作计划》已经市六届人民政府第23次常务会议和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玉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5月17日
（此件主动公开）
 
玉林市人民政府2023年立法工作计划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玉林市立法条例》《玉林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办法》等有关规定，2023年市人民政府立法工作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围绕市委、市人民政府中心工作，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遵循和把握立法原则，就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方面的事项，重点做好具有玉林特色、符合玉林实际的政府立法项目,为我市实现“五个基本形成”“五个显著提高”，奋力谱写新时代壮美广西的玉林篇章提供法治保障。现结合玉林实际，制定本工作计划。
一、立法项目
（一）地方性法规调研项目。
《玉林市海绵城市建设管理条例》（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牵头调研）。
（二）政府规章调研项目。
《玉林市河长制工作管理办法》（市水利局负责牵头调研）。
二、立法工作要求
（一）坚持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立法实践，坚决贯彻党中央和自治区党委、市委的决策部署，严格落实立法工作向市委请示报告制度、重大问题党组（党委）讨论制度，切实把党的领导贯穿到立法工作全过程，确保立法工作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二）坚持立法与改革决策相衔。要主动适应改革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按照“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的要求，提高地方立法与改革衔接的速度、准度和精度，注重立法的科学性、前瞻性、关联性和协调性，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坚持以立法促发展，发挥立法引领和规范双重作用，在城乡建设与管理、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文化保护、基层治理等领域的立法工作中，推动实现“五个基本形成”“五个显著提高”。坚持立法务实管用原则，主导立法推动改革措施有效实施，真正使地方立法务实管用，确保政治效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严格立法程序，按时按质完成立法工作任务。调研单位要拓展立法调研深度，全面掌握现实和历史的情况、存在的问题、各方面的利益诉求和矛盾，坚持问题导向，针对问题开展立法调研，坚持从实际出发，全面了解立法事项的现状、重点难点和突出问题，推动立法解决实际问题，积极学习借鉴外地的好经验、好做法，提出对策建议，提高调查研究实效。2023年11月30日前，调研单位要完成立法调研工作并向市司法局提交立法调研报告。当年未完成立法调研工作的，一般不列入下一年度的立法工作。
（四）切实抓好立法工作计划的贯彻执行。调研单位要高度重视立法工作计划的实施，加强组织领导、强化责任落实、完善工作机制、精细流程管理。调研单位要明确1名领导负责本单位调研工作，组织法律专业人员和有关业务骨干成立立法调研工作组，制定工作方案，落实工作经费，细化工作措施，明确工作要求和完成时限。立法工作方案应当在本计划下达后15个工作日内报送市司法局备案。立法调研报告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发,并报送市司法局。市司法局要及时跟踪了解立法工作计划执行情况，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对争议较大的重要立法事项，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妥善处理分歧，争取达成共识，切实保障立法项目按时完成。市人民政府立法工作计划是各部门、各单位开展立法工作的主要依据，因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实施、修订或根据新形势新任务，需要对立法工作计划进行调整、增补的，有关部门、单位应当提前主动与市司法局沟通，并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玉林市立法条例》《玉林市人民政府规章制定办法》执行。
